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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摸排目标[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关于开展全旗非煤矿山行业安全风险摸排工作的通知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旗非煤矿山行业安全风险摸排工作的通知

乌中政办发〔2026〕1号      2026年1月4日

旗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局中旗分局、工业和信息化局，旗非煤矿山生产企业：
为了进一步做好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发生，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内政办字〔2025〕52号）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巴政办字〔2025〕55号）和《关于开展全市非煤矿山行业安全风险摸排工作的通知》（巴自然资函〔2025〕25号）要求，根据旗直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全面排查整治非煤矿山安全风险隐患，梳理非煤矿山、选矿厂、尾矿库相关管理基础数据统计调查摸底，聚焦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日常安全管理，不断提高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防控能力，有效防范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全旗非煤矿山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内容
[bookmark: OLE_LINK2]相关单位各司其职，统筹各部门做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发改、工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矿山安监等部门分别对生产矿山的项目立项、越界采矿、环境保护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林草征占用、矿山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等事项开展全面排查，具体排查内容如下：
1.是否按照国家、自治区项目立项管理办法办理项目立项（新建、改扩建项目）；是否存在越级立项（新建、改扩建项目）；是否按照批准的项目及内容开展建设（新建、改扩建项目）。（责任部门：旗发改委、旗工信局）
2.采矿权范围是否与其他已设采矿权垂直投影范围重叠；是否存在持勘查许可证采矿、越界勘查、越界采矿行为；是否存在未按批准的开采方式开采。（责任部门：旗自然资源局）
3.监督检查非煤矿山、选厂、尾矿库环境保护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是否已落实环境保护设施安全生产各项要求；是否落实废气、废水、噪声、矿区扬尘防治措施，是否存在环境违法行为。（责任部门：生态环境局乌拉特中旗分局）
4.是否存在未经审批擅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是否存在未按许可要求，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量采砂，河道采砂安全生产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仅限河道采砂项目）；是否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是否已落实水土保持设施安全生产要求；是否存在未经审批擅自取水、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审批擅自开工建设违法违规行为。（责任部门：旗水利局）
5.是否存在林草未批先占、少批多占、异地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责任部门：旗林草局）
6.属于中小型矿山，是否已纳入机械化升级改造范围；大型矿山，是否已纳入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范围，是否按照升级改造要求时限开展升级改造；属于灾害严重、开采地质条件复杂矿山，是否已纳入智能化建设范围，是否按照要求时限开展智能化建设；是否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在期有效；是否依规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仅限地下开采矿山）；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风险登记是否向社会公告，是否在矿山（井口）出入口公示；相邻矿山生产建设作业范围最小距离是否满足相关安全规定；矿山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是否科学论证并确定实际生产建设规模，矿山、选矿厂、尾矿库是否严格按照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生产；矿山、选矿厂、尾矿库是否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预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及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人员培训（特别是外来人员参观学习教育培训）、各项安全措施，危险源辨识和评估、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相关要求，是否按照要求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责任部门：旗应急管理局）
三、强化组织领导
根据工作需要，旗政府决定建立乌拉特中旗非煤矿山行业管理协调工作机制。
四、排查时间及上报时间
各部门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情况摸排，2026年1月5日前，完成生产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情况摸排。3月5日前，完成全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情况摸排，填报全旗非煤矿山行业摸排任务分解表和非煤矿山摸排问题清单，推动非煤矿山企业解决安全生产深层次、源头性及根本性问题。3月25日前，各部门将全旗非煤矿山行业摸排任务分解表、摸排工作总结、摸排问题清单报旗自然资源局，并抄送市直各相关部门。
五、工作要求
（一）各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要深刻把握做好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持续强化责任担当，依托部门职能，压紧压实各有关部门工作责任，推动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二）各协调机制成员单位指导本系统依据任务分工，切实履行非煤矿山行业管理职责，做好摸排检查表的审核工作，同时选派业务熟、能力强的骨干人员做好检查指导，全力推动此项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GoBack]（三）企业落实自身主体责任，各非煤矿山企业要全面开展自查，如实填报排查信息，对自查发现的隐患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推进整改到位。
（四）各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第一时间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同时，要指导非煤矿山企业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找准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建立健全长效防控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及跨部门监管职责的，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五）各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在现有非煤矿山管理职责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image: 水墨山水春]严格履行相关职责，落实具体举措，密切协调配合，合理推进提升我旗非煤矿山行业管理水平，同时督促指导本系统同步做好非煤矿山行业管理相关工作。重大事项要及时向旗人民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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